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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王玉 程兆） 昨日上午听

证会结束后，记者对听证会主持人合肥市物

价局副局长王磊进行了采访，同时将星报读

者意见也交予物价局。据悉，合肥市物价局

近日将把听证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并完善

听证方案，争取7月份开始执行新标准。

据王磊介绍，听证会上多数代表提出

按用水量吨位来征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的，物价局将适当给予采纳。

“按用水量吨位征收对所有的住户说 ，

需要有一个统一标准，就是谁用多少，就交

多少。”王磊说，代表们的意见物价局将充

分吸收，并进行细化研究。

此外，对于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阶梯

收费方式、降低收费标准以及对独居老人

等特殊家庭收费问题，王磊表示，这些建议

和意见，给物价局完善方案提供了很好的

思路。

“物价局对方案进行完善的同时，还将

继续采取成本公开制度。会同有关部门，

公开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王磊说，物

价局力争在 15个工作日内，形成听证报

告，交予合肥市政府审核。

据王磊透露，新的垃圾收费方式标准

实施的话，最快也要在7月份。5月份，合

肥市物价局还将会发布第三次公告，向市

民说明听证会上哪些意见被采纳，以及采

纳理由。

合肥市物价局力争在15个工作日内形成听证报告

最快7月份执行收费新标准

收费项目

１、市区常住（暂住）人口

2、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医院等

3．大中专院校学生

4．集贸市场

5.商业零售企业

6、餐饮业

7、文化体育、旅游、娱乐业等

8、旅店业

9、广告业

10、建筑装修业

现行合肥市收费标准

1元/人·月

22元/人·年

2元/人·学期

3元/2平方米（摊位）·月

营业额0.5‰

营业额1‰

营业额0.5‰

按实有床位数的50%。30元/床·月

营业额0.5‰

营业额0.5‰

拟改革合肥市收费标准

水表出户3元/户·月

水表未出户0.3元/吨

22元/人·年

2元/人·学期

3元/2平方米(摊位)·月

营业额0.5‰

营业额1‰

营业额0.5‰

营业额4‰

营业额0.5‰

营业额0.5‰

合肥市现行垃圾收费标准与
拟改革收费标准比较表

合肥与周边城市
主要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比较表

收费项目

１、市区常住（暂住）人口

2、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医院等

3、大中专院校学生

4．集贸市场

5.商业零售企业

6、餐饮业

7、文化体育、旅游、

娱乐业等

8、旅店业等

9、广告业

10、建筑装修业

芜湖市收费标准

0.25元/吨

2.1元/人·月

0.13元/吨

1.5元/平方米·月

营业额4.2‰

营业额4.2‰

营业额4.2‰

营业额2.7‰

承 包 工 程 造 价 的

1.6‰；营业额2.7‰

淮南市收费标准

3.50元/户·月

2.50元/人·月

3元/人·年

1.5元/平方米·月

营业额4‰

营业额4‰

营业额4‰

营业额4‰

营业额2‰

承包工程造价的

1.6‰；营业额4‰

武汉市收费标准

5元/户·月

4元/人·月

1元/人·月

24元/个摊位·月

4 元~0.3 元（按面积累进

制收费）

30元/桌·月

高档1500元/户·月

一般900元/人·月

0.8元/床·日

按面积累进制收费

18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南京市收费标准

5元/户·月

4元/人·月

21.5元/吨

30元/吨（按量收取）

1.5元/平方米·月

一级以上1000元/人·月

二级以上800元/人·月

二级以下600元/人·月

4 元/床·月（按旅客入住

人数收取，每月结算）

4元/人·月或4元/床·月

2.5元/平方米


